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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管理 唯一标识编码规则》地方标准编制

说明

一、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现有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我国许多城市家庭对宠物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伴随

养宠物观念的渐渐深化，宠物充当着众多家庭中陪伴角色，已形

成庞大的宠物产业新业态，目前国内宠物经济规模也日渐增长，

产业链也逐渐完善和成熟。近年来深圳市宠物数量的增加，却衍

生出不同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宠物管理方面，存在宠物的管理制

度不健全、不完善问题，宠物监管部门或宠物管理组织无法很好

的实施宠物的身份识别、救助等日常管理工作，一定程度影响社

会秩序。同时，宠物没有统一的身份标识，无法与宠物主人、宠

物信息有效关联，在宠物登记管理上会存在重复登记、无法匹配

等问题。宠物规范化管理是社会管理工作重要部分。

国外部分发达国家对宠物管理具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在宠

物信息化管理方面已有成熟经验。美国宠物家庭渗透率较高，宠

物数量规模大，目前宠物是美国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颁

布了宠物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具有 3个月龄以上的狗需要先到

当地政府申请并登记。在法国，养宠物猫、狗需进行登记注册、

建立档案以及申领宠物健康卡，并对宠物猫、狗赋予身份证号，

标识在宠物猫、狗身上。宠物猫、狗走丢或者出现以外时，相关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查询宠物信息，并联系宠物主人。

深圳市民对宠物医疗服务需求日益旺盛，我市动物诊疗机构

数量也逐年上升。据统计，目前深圳市在册的动物诊疗机构 460
家，养宠人群近 60万人，其中宝安区的动物诊疗机构数量最多，

为 106家（占 23.04%）；其次是龙岗区有 96家（占 20.87%），



2

南山区有 77家（占 16.74%）。大鹏新区的动物诊疗机构最少，

为 4家（占 0.87%）。全市共有 373家宠物医院，87家宠物诊所，

其中宠物医院主要集中在宝安区、龙岗区和南山区，约占全市宠

物医院的 61.13%；宠物诊所主要集中在宝安区、龙岗区和龙华区，

约占全市宠物诊所的 73.56%。

基于我市养犬数量及需求，我市率先发布了《深圳市养犬管

理条例》，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和单位，区主管部门应当即时

办理登记手续，发放养犬登记证及号牌，并为犬只植入电子标签。

但经过几年，实施效果欠佳，RFID标签的植入率仅为 30%-40%，

并且养犬证与疫苗证的发行量与实际数量相差较大，并且 RFID
标签的应用未给宠物的流通管理带来便携，没有发挥其相应的作

用。因此，亟需制定本标准，进行宠物唯一编码的规范，可与二

维码、一维条码、RFID标签进行兼容，可作为宠物管理系统进行

数据交换的基础，促进宠物管理体系的有序发展。

宠物编码是一切信息化管理的基石，规范宠物唯一身份标识，

需以唯一标识码作为宠物信息的载体。给每个宠物赋予唯一的身

份证，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对宠物信息命名、描述、分类和

编码的不一致造成的混乱现象，而且可以帮助减少信息的重复采

集、加工、存储等操作，使宠物的名称和代码的含义统一化、规

范化，并确立代码和信息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做到一物一码，

以保证信息的可靠性，为信息集成与资源共享提供良好的基础，

为建立公共数据库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供监管部门开展统计分

析、监管工作，满足扫码或者通过输入编码进行信息查询的需求。

依托宠物唯一标识，以宠物电子档案规范化为开端，将宠物规范

化、标准化管理延伸至全部宠物业态，对促进宠物市场交易、宠

物管理有序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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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深圳市地方标准《宠物管理 唯一标识编码规则》由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 2023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主导制定。

（二）编制过程

1. 前期准备

开展宠物行业相关调研，包括宠物管理、宠物市场及宠物编

码等调研，查阅整理了大量宠物管理及宠物编码有关的文献与资

料，结合我国目前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2. 标准立项

2023 年 4 月，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3 年

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深圳市标准技

术研究院组织人员填报了该标准的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

目建议书，随后经过专家评审和公示，5 月 8 日，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

《宠物管理 唯一标识编码规则》正式立项。

3.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3年 5月，项目立项后，主导编制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

究院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标准编制组制定了计划任务书，开始标

准的正式研制工作。

4. 标准草案编制

2023年 6-7月，《宠物管理 唯一标识编码规则》标准起草组

在前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标准内容框架，并草拟形成

了《宠物管理 唯一标识编码规则》标准草案。组织行业协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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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及企业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研讨，进一步对草案稿进行

完善修改。

5.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 8月，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主导制定本文件的研制

工作以来，经过不断收集资料、调研和参考相关标准形成了标准

草案。标准编制组成立后，工作人员又进一步收集和研究了宠物

管理及编码等方面的资料，多次赴宠物协会、宠物诊疗机构调研，

就本文件征求意见；同时，并向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专家征求意

见，持续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2023年 8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编制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通过深入研究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以及政策法规等相关文

件，遵循科学性的标准编制的要求，对标准的关键性指标进行了

科学设置和合理分析，运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建立了本标准。

2. 先进性原则

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对于宠物管理及

编码相关标准资料和科研论文，并在制定过程中多次与行业内专

家进行了咨询和讨论，确保了标准应用的先进性。

3. 可行性原则

标准的制定应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相关方的承受能力相

适应。本标准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我国

宠物行业现状，并多次与宠物监管机构、宠物诊疗机构及宠物门

店等多方就宠物编码需求进行讨论，保证了标准的可行性。

4.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制，并参照了国内相



5

关标准的编写习惯，保证了规范性。

（二）制定思路与依据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同时参考了《动

物射频识别代码结构》（GB/T20563-2006）、《中国动物分类代

码 第 1部分：脊椎动物》（GB/T 15628.1-2021）等国家标准标准

的内容进行编写，结合了国内各省市宠物编码应用情况，并结合

深圳的优势及具体情况，研究宠物编码技术规范。

（三）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

目前，我国制定了《动物射频识别代码结构》（GB/T20563
—2006）、《中国动物分类代码 第 1部分：脊椎动物》（GB/T 15628.1
—2021）国家标准等有关标准。《动物射频识别代码结构》

（GB/T20563—2006）规定了以射频识别 RFID标签为载体的二进

制代码 64位结构，但仅可作为指导参考，在面向实施时仍需进一

步作详细规定，比如北京市后在此国标的基础上发布了《植入式

宠物电子标识技术规范》（DB11/T 479—2007），对代码结构进

行了补充与完善；《中国动物分类代码 第 1部分：脊椎动物》（GB/T
15628.1—2021）规定了脊椎动物各分类的唯一代码，其中明确规

定了猫科类与犬科类的大类代码号，但没有对宠物猫与宠物犬细

分类别进行编码规范。中国兽医协会发布了《犬猫 RFID 电子标

识植入技术规范》（T/CVMA 59—2020），此类标准以 RFID标

签作为信息载体，为宠物 RFID标签的植入、信息采集提供了基

础依据。

四、主要条款说明

（一）标准的属性

本文件为深圳市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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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宠物管理唯一标识的编码原则、编码规则、载

体要求及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猫、犬等宠物信息的唯一标识、信息处理和交

换。

（三）有关条款的说明

1. 术语和定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文件，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

工具书，给出了宠物管理和应用标识符 2个术语和定义。

2.缩略语

本文件列出了 AI、GS1、QR Code、DM及 RFID五个缩略语。

3.编码原则

本章规定了宠物管理唯一标识编码原则。

（1）唯一性。每一只宠物只对应唯一的代码。

（2）稳定性。宠物编码一旦分配，应保持不变。

（3）简明性。宠物编码结构应尽量简单，长度尽量短。

（4）可扩展性。宠物编码应留有后备容量，应适应扩充需要。

（5）适用性。编码应反映编码对象的特点，支持系统集成。

4.编码规则

本章规定了宠物管理唯一标识编码规则。

（1）编码结构。采用基于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唯一标识编码，

结构由 GS1-128结构“AI+宠物代码+AI+个体动物代码”组成，

宠物代码使用全球贸易项目代码表示，AI为应用标识符，编码应

符合 GB/T 16986的规定。

（2）编码规则。宠物代码为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编制应符合

GB 12904—2008中第 4.1条的规定。其中，管理者代码由 8位数

字组成，由国家编码主管机构负责分配、维护和管理，管理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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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的分配在我国范围内遵循唯一性原则；宠物分类代码由 4位数

字组成，1000 为宠物猫，2000 为宠物犬，3000 为其它宠物，宠

物分类代码见附录 A。校验码为 1位阿拉伯数字，计算方法见 GB
12904 附录 B。个体宠物代码由管理者遵照一物一码的原则进行

编码，以保证宠物代码的唯一性；由数字或字母组成，长度可变，

最长 20位。

5.载体要求

本章规定了宠物管理唯一标识载体要求。

（1）标识方式要求。根据实际需要，宠物管理唯一标识可采

用具有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二维码、RFID进行标识。

（2）二维码。二维码标识载体可使用 GS1 快速响应矩阵码

（QR Code）、GS1 数据矩阵码（Data Matrix）和汉信码，技术

要求应符合 GB/T 18284、GB/T 41208或 GB/T 21049的规定。

（3）RFID标签。RFID标签标识载体应符合 GB/T 22334的

规定。

6.应用

本章给出了宠物编码的应用场景。

附录 A为宠物分类代码。

附录 B为宠物管理唯一标识示例。

参考文献列出了起草文件时参考过的文件。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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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主要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编码方式，对宠物赋予“唯一的

身份证”，有效关联宠物出生日期、健康状况、免疫情况、宠物

“父母”的姓名、地址等，既保证每一个宠物编码的全球惟一性、

普适性和通用性，也有利于宠物血统追踪溯源，有利于加强宠物

的防疫、生产管理，促进宠物贸易市场的发展。本文件发布实施

后，宠物相关主体可参考构建完善的宠物管理体系，实现宠物信

息的聚合和追踪溯源。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制组

2023年 8月


	《宠物管理 唯一标识编码规则》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二）编制过程

	三、编制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原则
	（二）制定思路与依据
	（三）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

	四、主要条款说明
	（一）标准的属性
	（二）标准的适用范围
	（三）有关条款的说明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